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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环保事故的报告、调查、处理和统计工作，落实生产安全环保事故责任

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环保事故，特制定本规定。 

2.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股份公司各子公司和实际管理的下属公司发生的安全环保事故管理。 

3.管理原则 

3.1.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管领导对本人所管辖业务范围内的生产安

全环保工作承担管理责任，及时进行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场处置、报告、调查、处理和统

计；对有关责任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做好事故防范、整改工作，避免事故重复发生，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3.2.“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责任人和员工没

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4.部门/岗位主要职责 

部门/岗位 主要职责 

公司HSE委员会  负责作出事故调查和处理决定。 

安全环保部 
 负责组织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事务，提出处

理意见，并负责统计、上报、考评、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生产管理中心 
 负责组织较大及以上生产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事务，提出处理意

见，并负责统计、上报、考评、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工程公司 
 负责组织较大及以上设备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事务，提出处理意

见，并负责统计、上报、考评、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人力资源部 
 负责将各类事故纳入子公司领导班子考核，参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的调查工作。 

董事会办公室 

（法律事务部） 
 负责必要时对外披露信息，介入事故调查，提供法律支持。 

办公室  负责必要时通知公司领导班子，以及对外信息发布。 

生产子公司 

 负责对本单位生产安全环保事故制定应急预案、进行现场处置，做

好统计与上报工作，配合公司有关部门和政府对生产安全环保事故

进行调查，对轻微事故、一般事故自行组织调查和处理。 

5.管理内容 

5.1.事故分类 

生产安全环保事故分为：人身伤害事故、着火事故、爆炸事故、生产事故、设备事故、

交通事故、环保事故、企业形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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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定义 

人身伤害事故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的事故。 

着火事故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着火，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爆炸事故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生产事故 

在生产活动中，由于人为因素、工艺设备故障或其他外部因素等，造成单条生产

线或单套生产装置的连续生产活动中断 2 小时以上，引起减产或产品质量不合格

的生产故障。 

备注：1.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生产事故，不列入考核范围内。（外部因素：指公司内部以外的原

因，如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外部异常事件等）；2.生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是指恢复生产线或

生产装置进行正常生产活动过程中损失的物料费用。 

设备事故 

由于设备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检修、管理等原因造成机械、动力、电讯、

仪器（表）、容器、运输设备、管道及建（构）筑物等损坏，造成损失或影响生

产的事故。 

交通事故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造成车辆损坏、物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

亡的事故。 

环保事故 

由于环境受到污染导致人体健康受到危害、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突发性事件，主要类型有水污染事故、大气污染事故、固体废物污染事故、放射

线污染事故等。 

企业形象事故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各类事件或员工行为，在社会公众和消费者中产生负面

影响和评价，降低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和威信的事故。 

5.2.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将事故分为四级，即轻微事故、一般事

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事故级别的判定标准详见附件《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事故

级别判定标准》。 

5.3.事故报告 

5.3.1.发生轻微生产安全环保事故，子公司于每月 25 日在《事故统计月报表》中统计上

报。 

5.3.2.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环保事故，子公司及时以电话（手机、固定电话）、微信

等方式上报总部安全环保部，在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填报《事故快报表》签字盖

章后扫描发送至总部安全环保部。发生重大事故要及时通报董事会办公室。 

5.3.3.发生死亡或 3 人以上重伤的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由子公司总经理及时向事故发生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部门报告。 

5.3.4.承包商在子公司发生的生产安全环保事故，要立即报告子公司，子公司负责上报。 

5.4.事故处置 

5.4.1.事故发生子公司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

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4.2.在事故抢险过程中，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5.5.事故调查 

5.5.1.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环保事故由公司 HSE 委员会作出事故调查决定，成立调查组，

实行组长负责制；一般及以下事故由子公司自行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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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事故调查组要查明事故经过和原因，认定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员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5.5.3.一般及以下事故 10 天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较大及以上事故 30 天内提交《事

故调查报告》。 

5.6.事故处理 

5.6.1.事故责任追究分为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5.6.2.事故调查报告被批准后，依据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1）行政处分：可给予责任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或降薪）、撤职、留用察

看、解除劳动合同等处分。 

2）经济处罚：给予责任人处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0%以上的罚款，总额不得低于

2000 元。 

5.6.3.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负责人、责任人给予加重处罚： 

1）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故意拖延不报、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2）拒绝接受事故调查、拒绝提供资料和作伪证的； 

3）重复发生事故的； 

4）事故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 

5.7.事故整改与防范 

5.7.1.子公司要举一反三吸取事故教训，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5.7.2.针对事故发生原因，在全公司开展检查，消除同类事故隐患。 

5.7.3.总部安全环保部对事故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 

5.8.事故统计与归档 

5.8.1.发生事故单位负责本单位各类事故的汇总、统计、分析和上报工作，事故调查、问

责和整改落实情况等有关资料要归档保存。 

5.8.2.总部安全环保部及时在安全信息管理系统中填报事故统计分析情况。 

6.附则 

6.1.本制度自 2019 年 3 月 8 日起施行。 

6.2.之前各类制度文件规定中与本制度不符的，以本制度为准。 

6.3.本制度由总部安全环保部负责解释。 

7.相关流程制度文件 

序号 流程制度编号 流程制度名称 归属部门 

1 国务院第 493 号令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2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第 21 号令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8.相关表单 

序号 表单编号 表单名称 保管部门 保存期限 

1 BD04-0227(2018A1)-45 事故快报表 子公司 长期 

2 BD04-0227(2018A1)-46 事故统计月报表 子公司 长期 

3 BD04-0227(2018A1)-47 事故调查报告 子公司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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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事故级别判定标准 

事故级别 

判   定   标   准 

人身伤害 直接经济损失 生产装置影响 环境影响 企业形象 

轻微事故 
损失工作日少于 105 日，

且伤残等级鉴定 10-9 级。 
小于 5 万元。 

发生泄漏事故，或工艺、设备原

因影响所在公司日总产量 10%以

下。 

废气污染物（NOx、SO2、粉尘、VOCs

等）或废水污染物（COD、氨氮等）

超标时间小于 1 日。 

网络报道、媒体

报道、政府介入

调查、政府成立

专门调查组进

行调查、行政处

罚和股市波动。 

一般事故 
受伤 2 人，或伤残等级鉴

定 8-5 级。 

大于等于 5 万

元小于 30 万

元。 

发生着火事故，或工艺、设备原

因影响所在公司日总产量 10%

（含）～50%。 

废气污染物或废水污染物超标时间

大于等于 1 日小于 1 周，或河流（水

系）污染小于 12 小时。 

较大事故 
3～5 人群体受重伤，或伤

残等级鉴定 4 级以上。 

大于等于 30 万

元小于 100 万

元。 

因发生泄漏、着火、爆炸等事故，

或工艺、设备原因影响所在公司

日总产量 50%（含）以上，造成

停产 3 天以下。 

废气污染物或废水污染物超标时间

大于等于 1 周小于 1 个月，或河流（水

系）污染大于等于 12 小时小于 48 小

时。 

重大事故 
一次死亡 1 人及以上，或

5 人以上群体受重伤。 

100 万元（含）

以上。 

因发生泄漏、着火、爆炸等事故，

或工艺、设备原因造成停产 3 天

（含）以上。 

废气污染物或废水污染物超标时间

大于等于 1 个月，或河流（水系）污

染大于等于 48 小时。 

备注：1、事故级别按所发生事故符合的最低标准定级。 

2、交通事故参照《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定级。 

 

 


